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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汴医保〔2022〕25号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开封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完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疗保障管理有关

政策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局，局属各单位，各定点医药机构：

为助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（以下简称医共体）高质量发展，

根据省、市有关文件精神和《中共河南省委督查委员会督查通报》

（第 7 期）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市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实际，现对我

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疗保障管理有关政策完善如下：

一、总额付费管理

（一）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以县域内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当年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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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总额为基数，扣除大病保险资金、长期护理保险资金和风险储

备金等，按医共体覆盖参保居民数量，综合考虑各医共体统筹基

金历史实际支出等因素，合理确定医共体年总额预算额度。

（二）医共体内参保人员县域外市域内就医报销费用按照近

3 年统筹基金实际支出核定并从医共体年总额预算额度中扣减；

市域外就医报销费用按照上一年度异地就医实际支出总额核定

并从医共体年总额预算额度中扣减，由市医保经办机构统一上解

至省财政专户；县域内非医共体成员单位就医报销费用从医共体

年总额预算额度中扣减并由医保经办机构予以审核结算。

（三）住院费用按 DRG 分组结果结算。医共体总医院负责指

导其成员单位《医疗保障结算清单》填报并统一向医保经办机构

审核报送。

二、药品耗材采购

医共体总医院负责其成员单位药品耗材采购工作。适时取消

医共体其他成员单位在省医药采购平台的药品耗材采购账户，只

保留医共体牵头医院采购账户，由医共体总医院统一采购、统一

配送、统一结算。

三、建立完善的“结余留用、合理超支分担”的激励约束机

制

对符合规定的结余留用资金，可用于医务人员绩效。医保基

金年度清算出现超支的，要全面分析原因，厘清责任，按一定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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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由医共体总医院和医保经办机构分担。分担资金从当年风险储

备金中支出，最高不超过当年风险储备金总额。

其它事宜仍按《开封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<开封市紧密型

县域医共体医疗保障管理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汴医保〔2022〕

1 号）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2022 年 6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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